
 1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核定實施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八日核定部分條文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八日核定全案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核定修正第三點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七日核定修正第十一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十三日核定部分條文修正 

 

 

一、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改善都市景觀、健全開發管理、辦理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等審議與研究工作，以強化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地區特色，

提昇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七人，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由市長或指派本府適當人員擔任之；其餘委員十五人 

，由市長就下列人員聘（派）之： 

(一)本市相關單位(機關)代表。 

(二)新竹市建築師公會代表。 

(三)新竹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代表。 

(四)都市計畫專家學者。 

(五)都市設計專家學者。 

(六)建築設計專家學者。 

(七)交通領域專家學者。 

(八)其他。 

前項第一款委員，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委員期滿時得續聘(派)之，其連任以

二次為限。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委員隨職務異動；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聘(派)，

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三、本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委員兼任，承召集人之命，負責主持由兩位輪值委員與

幹事組成之幹事會及處理日常會務工作；置幹事八至十人，由市長就本府產業發

展處、工務處、都市發展處、交通處、地政處及新竹市消防局、新竹市環境保護

局等有關單位（機關）派兼之。 

四、本會職掌如下：   

(一)本市都市計畫說明書中載明須經本府審查或審議事項、特種建築物、重大公 

    共工程及公共建築之都市設計審議。   

(二)依都市計畫規定指定為土地開發許可地區之開發許可審議。   

(三)有關本市都市設計計畫、開發許可實施策略事項之研究、諮詢與審議。   

(四)有關都市設計準則及相關土地使用開發規劃設計準則之審議。   

前項各款審議作業程序由本府另定之。   

為提昇審議效益，本府得適時頒布都市設計或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原則、查核

表或及審議圖件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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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點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特種建築物、重大公共工程及公共建築，係指下列情形之

一：   

(一)依建築法第九十八條規定許可之特種建築物。 

(二)基地面積達二、○○○帄方公尺之公園、廣場。   

(三)基地面積達三、○○○帄方公尺之立體停車場。但建築物附屬停車場不在此 

    限。   

(四)基地面積達三、○○○帄方公尺採立體多目標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建築申請 

    案。   

(五)公共設施用地之地下建築物突出物、高架道路及人行陸橋。   

(六)公有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超過六、○○○帄方公尺，且其新建、增建、改建 

    及修建部分之總樓地板面積達二、○○○帄方公尺者。 

(七)體育館、博物館、圖書館、美術館、陳列館、集會堂及演藝廳等之總樓地板 

面積超過二、○○○帄方公尺者。 

(八)本市三○公尺以上重要景觀道路系統設計案及其他景觀道路經本府主辦單

位認定應送本會審議者。 

六、本會會議由召集人視需要召集之，各委員均應親自出席。但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人員(乙名)列席提供意見，但不得計入出

席人數、參與表決及支給出席費。 

本會開會時得依案件狀況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地區性代表或有關人員列席陳述意

見。但不得參與表決。 

幹事會由執行秘書視需要召集之，並得視案情需要，邀請本會其他委員參加列席

審查會議。 

七、本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召集人及

副召集人均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 

幹事會由執行秘書擔任主席，執行秘書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

理。 

八、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幹事會應有輪值委員及幹事各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員過半數之

同意始得決議。 

九、本會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配偶、前配偶及三親等內之親屬關係或曾有此

關係者，應自行迴避或得由主任委員命其迴避。 

十、本會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申請案件第一次開會應請設計人列席說明，第二次以後開會，得由設計人或其

受任人列席說明；並得邀請起造人或其受任人與當地居民代表列席說明。 

十二、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 

 


